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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声明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编写。

二、依据上述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

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尚需在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80%股权持有人的变更登记手续。

五、本次收购涉及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导致收购人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表

决权比例超过30%，从而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一）

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

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六、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

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

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七、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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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指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上市公司、武汉控股 指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信城集团公司 指 武汉信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市城投集团公司 指 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市水务集团公司 指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国资委 指 武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特别说明：本报告书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

尾数上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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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武汉信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道中北路151号武汉控股大厦

法定代表人 盛华

注册资本 10亿元

成立时间 2025年1月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6MAE9L2AC2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工程管理服务，

公共事业管理服务，城市绿化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市政

设施管理，企业总部管理，规划设计管理，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停车场服务，市场营销策划。（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 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道中北路151号武汉控股大厦

通讯方式 027-84719552

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一）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信城集团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市城

投集团公司。市城投集团公司持有信城集团公司100%股权。市城投集团公司的控

股股东为武汉市国资委。因此，收购人信城集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武汉市国资

委，系武汉市人民政府的直属机构，代表武汉市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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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

信城集团公司控股范围主要包括武汉城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城市公共

设施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桥建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大桥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武汉城市铁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武汉新区建设开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并在本次划转完成后持有市水务集团公司100%股权。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信城集团公司是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国有产业

投资集团，是市城投集团公司推动“城投+产投”转型战略的核心平台和产融融合

发展的新标杆。目前，信城集团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以自有资金从事资产

管理、产业投资与资本运营；提供工程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城市绿化、公共事

业管理、停车场服务及建设工程施工等城市运营综合服务；开展供应链管理、企

业管理、规划设计、市场营销策划等专业服务；以及租赁服务和技术开发、咨询、

转让、推广等综合技术服务，致力于通过资本赋能、融资创新与资源整合，服务

武汉城市发展战略，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情况

信城集团公司于2025年成立，2025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3,547,770.08

净资产 3,056,386.19

资产负债率 77.44%

项目 2025年度

营业总收入 1,971,866.48

主营业务收入 1,922,673.24

净利润 58,648.33

注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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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内的处罚、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盛华 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 湖北武汉 否

冯晏 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中国 湖北武汉 否

王轶骏 董事、党委委员 中国 湖北武汉 否

何刚雁 董事 中国 湖北武汉 否

曹 明 董事 中国 湖北武汉 否

六、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及持有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已发行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二）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

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份的情况。



7

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目的

为推进市城投集团公司高质量转型发展，进一步优化信城集团公司资产结构，

增强其作为产业投资平台的综合实力，经履行相关国资监管程序决策，将市城投

集团公司所持市水务集团公司80%股权无偿划转至信城集团公司。本次无偿划转事

宜完成后，市水务集团公司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市国资委仍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股份的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因接受划转而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

股份外，收购人在未来12个月内无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

股份的计划。

三、本次收购需要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收购已履行市城投集团公司决策审批程序。市城投集团公司与信城集团

公司已完成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签订。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尚需在国资监管部门办理产权变动登记，在政府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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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的方式

本次收购系信城集团公司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方式取得市城投集团公

司持有的市水务集团公司 80.00%的股权，收购完成后间接控制武汉控股40.18%

的股份表决权，成为武汉控股的间接控股股东。

二、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的持股情况

本次收购前，信城集团公司已持有市水务集团公司20%股权。本次划转前，武

汉控股的控股股东为市水务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武汉市国资委。

本次收购后，信城集团公司将持有市水务集团公司100%股权，并通过市水务

集团公司间接控制武汉控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未变，实际控制人仍为武汉市

国资委。

三、本次收购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收购涉及的市水务集团公司80%股权权属清晰，

不存在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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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系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不涉及资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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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

免于发出要约：（一）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

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比例超过30%……”。

本次收购系信城集团公司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方式取得市城投集团公

司持有的市水务集团公司 80.00%的股权，收购完成后间接控制武汉控股

40.18%的股份表决权，成为武汉控股的间接控股股东。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

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之情形，收购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请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收购方式”之“二、

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的持股情况”。

三、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的法律意见

收购人已聘请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就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发表的结论性意见为：收购人本次收购系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的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

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可以免于发出要约。详见《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关于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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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改变或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在本次收购完成后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未来收购人基于自身及

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制定和实施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的计划，收购人

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12个月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重大的资产、业务处置或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

或其子公司的重大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没

有促使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重大资产的重组计划。如未来收购人根据自身及上市

公司的发展需要制定和实施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重大的资产、业务的处置或重

组计划，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或建议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

组成的计划或建议，收购人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

免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合意。如未来收购人根据自身及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建议

对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上市公

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如未来收购人根据自身及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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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

的计划。如未来收购人根据自身及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对上市公司员工聘用计划

进行重大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重大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如未来收购人根据自身及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

响的调整计划。如未来收购人根据自身及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进行其他对上市公

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

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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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主要负责人与上市公司及其

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合计金额超过 3,000 万元或者达到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报表净资产值 5%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重大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主要负责人不存在与上市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合计金额超过 5万元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类似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主要负责人不存在对拟更换

的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的计划，亦不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合意或者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的前 24 个月内，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外，收购人

及其主要负责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

合意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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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收购事项首次披露日的前 6个月内，收购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情况。

二、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

情况

在本次收购事项首次披露日的前 6个月内，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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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一、收购人最近三年财务报表

（一）信城集团公司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信城集团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进行

审计，出具了大信审字（2026）第2-00230号审计报告，审计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

留意见。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1,104,683.82

交易性金融资产 6,327.97

应收票据 2,363.94

应收账款 999,348.57

应收款项融资 -

预付款项 190,556.97

其他应收款 1,792,613.35

其中：应收利息 -

应收股利 2,341.43

存货 2,482,151.69

合同资产 1,055,333.62

持有待售资产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其他流动资产 153,105.32

流动资产合计 7,786,485.25

非流动资产： -

债权投资 -

其他债权投资 -

长期应收款 15,668.54

长期股权投资 163,720.3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3,988.71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5,810.00

投资性房地产 394,275.39

固定资产 2,020,145.99

在建工程 2,295,823.18

生产性生物资产 -

油气资产 -

使用权资产 2,226.85

无形资产 384,0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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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支出 -

商誉 15,883.68

长期待摊费用 6,364.52

递延所得税资产 49,266.58

其他非流动资产 364,083.44

非流动资产合计 5,761,284.83

资产合计 13,547,770.08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745,945.60

交易性金融负债 -

应付票据 9,698.44

应付账款 2,105,487.58

预收账款 6,317.56

合同负债 639,164.57

应付职工薪酬 39,278.49

应交税费 46,322.70

其他应付款 1,139,163.21

其中：应付利息 2,672.83

应付股利 17,810.21

持有待售负债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87,369.68

其他流动负债 89,566.64

流动负债合计 5,608,314.47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3,238,869.81

应付债券 1,253,317.99

其中：优先股 -

永续债 -

租赁负债 1,222.19

长期应付款 313,545.12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

预计负债 3,685.31

递延收益 6,689.87

递延所得税负债 43,340.74

其他非流动负债 22,398.39

非流动负债合计 4,883,069.42

负 债 合 计 10,491,383.89

所有者权益： -

实收资本 35,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

其中：优先股 -

永续债 -

资本公积 843,727.87

减：库存股 -

其他综合收益 70,639.62

专项储备 1,877.31

盈余公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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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利润 142,184.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93,429.63

少数股东权益 1,962,956.56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56,386.1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547,770.08

2、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5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1,971,866.48

其中：营业收入 1,971,866.48

二、营业总成本 2,021,562.87

其中：营业成本 1,765,103.46

税金及附加 30,095.70

销售费用 33,017.71

管理费用 55,509.45

研发费用 37,124.57

财务费用 100,711.98

其中：利息费用 105,959.31

利息收入 6,106.55

加：其他收益 121,614.85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777.6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4,765.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855.59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8,020.1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975.71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641.3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2,197.23

加：营业外收入 14,623.05

减：营业外支出 2,271.4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74,548.84

减：所得税费用 15,900.5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8,648.33

（一）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003.83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51,644.50

（二）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8,648.33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5,753.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306.60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8.95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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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8.95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

5、其他 -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297.65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

7、其他 2,297.6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446.47

七、综合收益总额 64,401.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9,310.4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55,090.97

3、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5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655,271.09

收到的税费返还 1,962.7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65,917.6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23,151.5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452,009.0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77,671.4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8,618.8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44,346.3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82,645.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505.9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2,943.5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648.5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1,711.51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618.91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5,922.5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43,285.20

投资支付的现金 36,902.5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9,057.05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09,244.7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3,322.2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37,7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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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2,905.8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862,730.77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1,606.2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62,042.77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216,282.3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10,493.0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1,609.8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423.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30,198.3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1,844.4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2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39,026.89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63,345.0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02,3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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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进行如

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未披露信息，

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2.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利用上市公司的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

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

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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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城集团公司营业执照；

（二）信城集团公司董事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三）股权划转协议；

（四）信城集团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

（五）法律意见书。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信城集团公司，供投资者查阅。



22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 购 人 ：武汉信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表 人 ： 盛华

签 署 日 期 ： 2026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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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

务，对《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

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经 办 律 师 ： 许雄 陈瑶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孙辉

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2026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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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收 购 人 ：武汉信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表 人 ： 盛华

签 署 日 期 ： 2026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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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湖北省武汉市

股票简称 武汉控股 股票代码 600168

收购人名称
武汉信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

道中北路151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对境

内、境外其他上

市 公 司持股 5%
以上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拥

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收购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399140764股

持股比例：40.18%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变动数量：399140764股

变动比例：40.18%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6年4月

方式：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是否免于发出要约
是☑ 否□

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之
情形，收购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是□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
收购人前 6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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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管理办

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否□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系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方式进行，不涉及资金支付。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否☑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否☑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准

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否☑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

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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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附表》之签字盖章
页）

收 购 人 ：武汉信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表 人 ： 盛华

签 署 日 期 ： 2026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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